
 联 合 国   A/62/278/Add.2

 

大  会  
Distr.: General 
19 October 200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7-55611 (C)    231007    291007 
*0755611* 

 

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98(aa) 

全面彻底裁军：推动拟订一项武器贸易条约： 

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同国际标准 
 
 
 

  推动拟订一项武器贸易条约：建立常规武器进出口和转让共

同国际标准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 
 
 
 

目录 

 页次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

 

__________________ 

 ∗ 本资料是在报告主要部分提交后收到的。 



A/62/278/Add.2  
 

07-556112 
 

 二. 从会员国收到的答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原件：英文] 

[2007 年 10 月 5 日]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识到非法军火贸易对无辜人民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所

有防止和消除非法军火贸易的努力表示大力欢迎。伊朗认为，只有通过认真的国

际合作才能达到旨在实现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崇高目标。伊朗并认为，多边

主义是旨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裁军和不扩散谈判的核心原则。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高度重视联合国对常规武器问题的审议。我国重申，各国

拥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为自卫和安全需要获得、制造、出口、进口

和保留常规武器的主权权利和固有权利。我国和出席哈瓦那首脑会议的不结盟运

动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样，对“单边胁迫措施”表示关切，并强调“不

得对这种武器的转让加以不当的限制”。常规军备的任何管理安排均须符合《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为有效克服非法军火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必须采

取和维持包括以下方面的综合办法： 

(a) 维护区域和国际稳定； 

(b) 减缓区域和国际紧张局势； 

(c) 防止和解决争端； 

(d) 加强打击非法军火贸易的措施； 

(e) 加强国家对武器转让的控制； 

(f) 执行《使各国能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

文书》并采取后续行动； 

(g) 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 

(h) 防止违反其他国际和区域承诺和义务的单边措施； 

(i) 建立和加强相互信任；以及 

(j) 推动实现以最低军备和军费为各国实现全面国际安全的目标。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会员国之间正当和合法的常规武器贸易不是本阶段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制度报告，常规武器转让中多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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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在册，是公开透明的。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继续作业及其进一步发展政

府专家组报告（A/61/261，2006 年 8 月 15 日）指出，“自从登记册建立以来，除

1998 日历年外，每年提交武器转让报告的有 90 多个国家政府”。报告并指出，“截

至 2006 年 7 月 28 日，共有 170 个国家至少进行了一次登记，报告了国际武器转

让和（或）提供了新的背景资料”。 

5. 显而易见，飞机、军舰、导弹和坦克的非法转让并非像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

贸易一样轻而易举。因此，把这种转让纳入登记范围价值不大。并且，有根据的

国际调查显示，估计暴力冲突中“60％至 90％的直接死亡”是小武器所为。毋庸

置疑，国际社会为缔结联合国《从各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

贸易的行动纲领》作出了巨大努力，《行动纲领》在 2001 年联合国会议上以协商

一致方式获得通过。2006 年，联合国会议又采取后续行动，对 2001 年《行动纲

领》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审查。 

6. 还有，各会员国通过艰难谈判达成了《使各国能够及时和可靠地识别和追查

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文书》，2005 年下半年联合国大会在《行动纲领》框

架内予以通过。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循序渐进的多边办法，不应突然放弃或受到忽

视。虽然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转让，但令人遗

憾的是《行动纲领》的规定没有得到此类武器的某些主要出口国的充分执行和应

有支持。 

7. 至于缔结军火贸易条约是否可行，过去的经验证明了这一基本事实，即国际

转让规范化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直接取决于是否存在有利的国际条件。 

8. 对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认为目前甚至就军火转让综合全球文书进行谈判的

条件都不成熟，因为武器的主要出口国尚未做到全面遵守有关常规武器协定规定

的义务。鉴于会员国在缔结和执行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

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方面耗费的时间和资金，以及 2006 年审议会议

在类似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不应再增加新的、无共识的议题，加重会员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负担。 

9. 主要生产国大规模制造以向其他国家出口为主要目的的武器，是破坏稳定的

行为。武器生产过剩可能导致军火供应过度，并由此促使军火流入局势紧张地区。

为此，最大的武器生产和出口国应当在任何国际军火贸易安排中承担特殊责任。

应当指出，现有数据显示，1950 年以来某些西方国家一直名列最大武器出口国的

前五位。 

10. 目前，在“常规武器国际转让”概念和这种定义包含的“物品”方面并不存

在普遍共识。为“国际武器转让”制订一项无所不包的定义十分艰难，因为这种

定义会产生多种问题，如国际常规武器转让所涉实体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的两

用设备问题，以及技术知识和服务转让方面的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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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应该指出，以民用为目的的技术产品、服务和技术专长国际转让，是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军火转让控制安排作出的努

力，必须确保不限制或不剥夺获得这种技术的机会。 

12. 小武器非法贸易与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密切相关，仍然是最大

的不稳定因素。因此，联合国必须继续着重采取消除小武器非法贸易的措施。 

13.从 2003 年以来，武器转让，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出口急剧增加。武器转

让的这种趋势反映出国际安全局势的不稳定。这种趋势不受欢迎，它突出说明必

须对区域和国际两级不安全和威胁认识的根本原因予以适当关注，因为这可能导

致军备集结进一步增加。 

1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并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制止这种武器的非法

贩运和转让，同时强调各国拥有严格按照本国法律法规生产或合法出口或转让这

种武器（应加以适当标识和登记）的固有权利。 

15. 为处理武器非法转让问题并就这方面可能的解决办法进行讨论，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宣布准备在联合国框架内与其他会员国一道进行讨论并交换意见。 

 


